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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收入核算依据参考表
	一、工资性收入：就业人员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全部劳动报酬。（扣除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及个人按规定缴纳的社会保障支出）

	工资性收入
（分类：5种）
	核算
证明、依据
	计入家庭收入
	不计入家庭收入
	备注

	（1）在职人员工资收入
（2）在外打工人员的收入
	用人单位工资收入证明、劳动合同
	工资、薪金、奖金、津贴、补贴、加班费、兼职工资
	单位按规定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障支出
	应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通过银行发放工资的单位在职人员提供工资储蓄证明

	
	无证明
	按：个人诚信申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务工地相同行业平均收入计算
	
	收入不能确定的，按照自治区最低工资标准执行。

	
	因特殊原因持续6个月以上未领到工资或未领取足额工资
	按实际领取额计算
	
	--

	（3）零工收入
	按村（居）委会掌握的天数计算或者诚信申报
	当地同类零工工资标准/诚信申报
	--
	--

	（4）岗位补助（生态岗位、草原监管员工资补助、护林员工资补助等）
	工资收入证明、劳动合同
	计入
	--
	--

	（5）其他工资性收入（村两委、村医、双联户、村庄环卫工）
	工资收入证明、劳动合同
	计入
	--
	--

	注：在法定劳动年龄段内有劳动能力及条件的家庭成员因照顾重病、残疾家庭成员而无法就业的，可以不计算工资性收入。

	二、经营净收入：指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及有偿服务活动获得的全部营业收入、销售收入的净收入。（扣除税费、生产成本等经营性支出后）

	经营净收入
（分类：6种）
	核算
证明、依据
	计入家庭收入
	不计入家庭收入
	备注

	（1）农、林、牧、渔业收入
	经营性收入证明
	按收入证明核算
	自治区乡村振兴局规定的成本价政策惠民补贴中的生产性补贴
	以最高收入为准

	
	无收入证明
	按当地同类产品平均产量和本地市场价格核算/诚信申报
	
	

	（2）养殖业收入附加产品收入（牛奶、酥油、干奶酪等）
	经营性收入证明
	按收入证明核算
	政策性惠农补贴中的能繁殖母猪补贴
	以最高收入为准

	
	无收入证明
	按出栏率情况核算/按实际产量和当地价格计算/诚信申报
	
	

	（3）手工业收入
	经营性收入证明
	按收入证明核算
	成本
	以最高收入为准

	
	无收入证明
	按本地同类产品市场价格核算/诚信申报
	
	

	（4）采集收入
	经营性收入证明
	按收入证明核算
	--
	--

	
	无收入证明
	按实际采集数量及货币收入，结合本县（区）当年发改委、统计、农牧等部门确定的价格/诚信申报
	减去各类资源恢复、植被恢复费用、临时居住设施、采挖工具及交通运送成本
	包括虫草、卤虫卵、松茸、药材等

	（5）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税
	税务部门开具的完税证明
	按收入证明核算
	经营性支出（经营成本、税费等）
	以最高收入为准

	
	无证明
	按同行业及村（居）民委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意见进行核算/诚信申报
	
	

	（6）其他家庭经营性收入
	经营性收入证明
	按收入证明核算
	--
	以最高收入为准

	
	无收入证明、但有合同规定或固定价格计算、诚信申报
	按合同规定或固定价格计算/诚信申报
	
	

	三、财产净收入：出让动产和不动产，或将动产和不动产交由其他机构、单位或个人使用并扣除相关费用之后得到的收入。

	财产净收入：
（分类：5种）
	核算  
证明、依据
	计入家庭收入
	不计入家庭收入
	备注

	（1）财产租赁、转租等收入
	双方签订的合法有效合同、协议
	按合同、协议价格核算
	--
	--

	
	不能提供合同、协议或合同协议价格明显偏低
	按当地同类资产的市场价格核算
	
	

	（2）储蓄存款利息、有价证券红利、投资股息红利等
	银行、股票公司等金融机构出具证明
	按照实际收入核算
	--
	--

	（3）集体财产分红收入
	集体分配率
	按集体分配记录核算
	--
	--

	（4）因建设征地等原因领取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和安置补助费、拆迁安置房屋货币补偿收入
	领取凭证
	按领取凭证核算
	1.因无住房用于购买安置住房的费用
2.缴纳的基本社会保险费
	--

	（5）家庭拥有的牧畜及衍生品（包括牛、羊等）
	具体价格按照当地县（区）发改委、统计、农业农村等部门上一年度统计价格为准。
	出栏牲畜肉类、奶制品及皮毛收入按照其总收入的40%计算为经营净收入
	自食部分
	--

	四、转移净收入：转移性收入扣减转移性支出之后的收入。
  转移性收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对居民家庭的各种转移支付和居民家庭间的收入转移。

	转移性收入
（分类：14种）
	核算
证明、依据
	计入家庭收入
	不计入家庭收入
	备注

	（1）离退休金
（2）赔偿收益
（3）保险收益
（4）彩票收益
（5）一次性提取住房公积金
（6）因劳动合同终止（包括解除）所获得的生活补助费、一次性安置费
	相关单位出具证明
	按证明价格核算
	缴纳的基本社会保险费
	--

	（7）赡养、抚（扶）养
（8）遗属补助金
	裁决或判决法律文书
	按法律文书规定的数额核算
	--
	--

	
	无法律文书、无法确定具体数额
	按县（区）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核算方式进行核算
	
	

	（9）在外从业家庭成员寄回、带回收入
	--
	按照实际数额核算
	--
	--

	（10）生态保护岗位补贴、定向补贴、水源保护补助
	生态保护岗位台账登记
	按台账登记核算
	--
	政策针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1）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金
	--
	--
	不计入
	“十四五”规定

	（12）失业保险金
	用人单位、相关单位出具证明
	按证明核算
	--
	--

	（13）房屋继承收入
	《不动产权证》
	继承人在拥有个人居住房屋情况下继承的房产
	继承人在没有个人居住房屋情况下继承的房屋
	其他继承人收入由申请人诚信申报

	（14）赠与所得
	诚信申报
	核查计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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